
2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编辑＿韦林枚    设计＿刘小玲

DONG
TAI
动态

  2016.06 -  3    

∷住房城乡建设厅举办庆祝建党95周
年大会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顾

我党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驱艰苦卓绝

的奋斗历程，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6月23日，住房城乡建设厅举办庆祝

建党95周年大会。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厅党组书记严世明出席庆祝大会并作重要

讲话，副厅长、厅党组副书记汪夏明主持

会议，厅副巡视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小波

宣读了关于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

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的决定，

厅纪检组长黄汉荣等在家厅领导出席庆祝

大会，并对获奖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厅党组书记

      严世明出席庆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厅党组

       副书记汪夏明主持会议

大会开始前还进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

仪式，全体与会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厅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厅机关离退休党员、

厅属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各党组织全体

党员以及联系社团党组织全体党员共约500

多人参加庆祝大会。

会上，严世明讲话肯定了“十二五”

以来机关党建工作的成绩，并对下一阶段

工作做出了部署，强调要着力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一是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断加强机关思想政治建设；

二是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推动中

心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推进机关党员干部自觉贯彻执

行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四是深入推进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构筑坚实的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2016年是“十三五”时

期的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争当“四

讲四有”合格党员为目标，扎实抓好机关党

建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为推进全区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现广西

“两个建成”宏伟目标努力奋斗。（潘  兮）

∷住房城乡建设厅巡查南宁市轨道交
通建设工程项目

6月24日，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杨绿

峰率队对南宁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项目推进

情况开展了本年度第一次巡查，确保广西轨

道交通项目按质按量完成相应建设任务。

此次巡查主要包括地铁1号线和3号线

的业主责任落实情况、地铁建设项目推进

情况、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等内容。

南宁市轨道交通1号线（石埠站—火

车东站），全长32千米，计划投资198.89

亿，累计完成投资149.7亿元，目前全线已

实现“轨通”“电通”，其中东段已具备

国标规定的试运营基本条件，于6月28日

开通试运营；西段（石埠站—麻村站）正

在抓紧推进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各项工

作，目前设备区装修完成85%，风水电完

成78%，公共装修完成35%，计划于12月

28日开通试运营。

           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杨绿峰

（前排中）视察轨道交通控制中心

杨绿峰在巡查中表示，轨道交通项目

建设是一项民心工程，因此建筑工人和相

关负责人应切实做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具备安全隐患判断力，尤其是对

重大危险源的判断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确保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如期开通。

巡查结束后，住房城乡建设厅还与轨道

交通集团开展了座谈会，听取了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和意见。（陈芊洁    秦钟明）

∷广西：各市需将海绵城市建设纳入
城市总体规划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增强

城市防涝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广

西日前出台《关于推进全区海绵城市建设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关于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通知》和《方案》要

求，各市编制和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含编制及修编）要纳入城

市水系、排水防涝等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

划内容，并设立单独章节进行说明，凡未

考虑海绵城市规划或与上位规划中相应内

容不相符合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

全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按权限

审查各级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过程中，应将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作为

必审内容，同时还必须把新建住宅小区雨

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定与保

护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

和建设项目审查审批的审核要件，在建设

工程立项、可行性研究、选址、用地、初

步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等环节，

也要将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作为重点审

查内容，凡是在规划中有海绵体而施工图

设计中未设计或与规划不符的，不得出具

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

同时各地还应将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

纳入施工监理范围，并健全雨水设施质量

检验检测等制度；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中，应当写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措施

的落实情况。

此外，从今年起，各市新区、各类园

区、成片开发区要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的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进行规

划建设。全区新建建筑与住宅小区要推广

使用绿色屋顶，并合理布局雨水花园、透

水铺装、雨水收集回用池调蓄等设施，建

造屋顶雨水回用与径流控制系统。

南宁市海绵城市示范点青秀山兰园

老城区要结合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

造、老旧小区有机更新改造等进行区域整

体治理，以雨水收集利用、解决城市内

涝、治理黑臭水体为突破口，推进区域整

体治理，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

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目

标”。（陈芊洁）

∷广西规范管线入廊管理  “空中蛛
网”有望逐步减少

自治区政府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全

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城市管线以后应集

中进入地下综合管廊，统一管理，影响市

容市貌的“空中蛛网”及城市“马路拉

链”将逐步减少。

《通知》要求，广西各市对已建有地

下综合管廊的区域，不再另行安排管廊以

外的管线位置，凡管廊已考虑纳入的管线

必须入廊，否则规划、建设、市政等部门

不予相关许可、审批。对于没有规划建设

地下综合管廊的道路，在新建、改建、扩

建道路时，应建设缆线管廊，并将原有和

扩容的管线集中放入缆线管廊，便于统一

管理和减少开挖。完成入廊的管线单位，

应将入廊管线数据和资料按要求及时报送

至城建档案机构和地下管线管理机构。

各市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

区域的新建道路以及老城区旧城改造、棚

户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从今年起要根据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结合功

能需求，同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或缆

线管廊，同时加快既有地面城市电网、通

信网络等架空线入地工程。

《通知》明确，全区各市要在2016年

10月底前完成2016—2018年项目筹建计划

和启动近两年拟实施项目前期工作。其

中，设区市筹建管廊总长度不应少于10千

米，县级市不应少于3千米。

广西地下管廊建设是按照“先规划、

后建设”原则逐步推进，各市首先要在

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的基础上，统筹

考虑各类管线的规划建设及地下空间综合

开发的需要，组织编制城市地下管线综合

规划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

结合城市年度建设计划，在新、扩、改建

城市道路项目中配建地下综合管廊或缆线

管廊，并相应完善管线入廊的收费、管理   

机制。

南宁市佛子岭路地下管廊

管线入廊后，管线安全运营水平和防

灾抗灾能力也会得到明显提升。住房城乡

建设厅城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市可通

过大力推行PPP、特许经营等模式，优先运

用市场化原则，引导入廊管线单位共同组

建或与社会资本合作组建股份制公司等企

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地下综合管廊，

并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合同，获取相应的

运行权和收费权。（陈芊洁）

∷广西安全生产自动评分将覆盖5000
多家建筑施工企业

今日，住房城乡建设厅推行“安全生

产+互联网”模式，研发了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条件动态管理系统，该系统投入使

用后，可对在全区登记的区内外5000多家

施工企业实现绿、黄、红三色自动评分全

覆盖，有利于相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监督和提醒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从源

头上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实行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是规范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是从源头上促

进企业持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的重要举

措。广西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对建筑施工

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实施动态检查制度，

并对全区建筑施工企业创造性地实行绿、

黄、红三色的针对性监管。

据介绍，为方便施工企业，该系统不

需要注册，企业只需用原来登录诚信库的

加密锁或者用户名登录，并按照系统要求

上传有关材料，系统就会根据相关材料进

行自动评分，扣分原因也会逐一列出，并

提醒企业补充相关的资料。

若建筑企业在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

得分在80分（含）以上时，定为“合格”

等级，视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列入绿

色监管。列入绿色监管的企业，在开展各

级各类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和个人、文明工

地、优质工程等评优评先活动时，可予以

优先考虑；今后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延期时，如果达“合格”等级的，

可当场办理延期手续，实现行政审批与事

中事后监管实时联动。若企业安全生产条

件动态检查得分在60分（含）至80分（不

含）之间时，定为“基本合格”等级，视

为基本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列入黄色监

管。对于列入黄色监管的企业，实施动态

检查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

约谈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发出《安全生产

条件检查存在问题限期整改通知书》，责

令限期整改。经整改达到“合格”等级

的，解除黄色监管，转为绿色监管。若是

在动态检查中得分在60分（不含）以下，

或定为“基本合格”等级后拒不整改或逾

期整改仍达不到“合格”等级的，定为

“不合格”等级，视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列入红色监管。被列入红色监管的企

业，住房城乡建设厅将进行严格处罚，并

限期进行整改，若经整改仍未达到“合

格”等级的，将处以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7日至30日的处罚。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期

间，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到规定安全

生产条件的，处以延长暂扣期7日至15日直

至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直至复查

达到“合格”等级的，解除红色监管，转

为绿色监管。（陈芊洁）




